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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版

㆓ＯＯ㆕年㆒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用檢控以外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用檢控以外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用檢控以外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用檢控以外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

顧問研究報告顧問研究報告顧問研究報告顧問研究報告

(㆒㆒㆒㆒)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立法會於 2003 年 3 月㆔讀通過 2001 少年犯(修訂)條例草案，將青少年刑事責任

最低年齡由原本的 7 歲提升至 10 歲。本會當時就此議題與關注的社會服務機構

作出討論，機構普遍認為無論將刑事責任年齡提升至那㆒個年歲，政府都必須

重新檢視和改革整個青少年司法制度，避免讓有關兒童及青少年過早進入刑事

司法系統，並且需正視改善配套措施，加強保障兒童權益與福祉、協助違規兒

童及違法青少年改過自身、融入社會。

本會歡迎保安局委託城市大學就此課題進行探討及研究，由於改革將會直接影

響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日後處理和跟進程序，故本會和有關機構對是次諮詢

甚表關注，並對報告提出的措施作出初步的討論和建議。本會得悉當局已成立

了跨部門的工作小組詳細研究報告擬定之建議，同時，會進㆒步與海外國家的

政府聯絡，以深入了解各項措施的運作和成效，本會深盼當局在制定各項措施

的實際流程時，能進㆒步諮詢社會服務機構及各界意見，讓改革後之系統能在

多專業的合作㆘有效推行。

(㆓㆓㆓㆓) 新措施的基本原則和概念新措施的基本原則和概念新措施的基本原則和概念新措施的基本原則和概念：：：：

本會及關注機構整體認同報告對制定新措施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包括：提供更

多檢控以外的選擇，避免讓違法青少年太早進入刑事司法程序；加強違規兒童

及違法青少年、其家庭、以至受害㆟的參與，並對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以至

違規兒童及青少年能對其行為負責及作出補償、或低再犯機會、並透過各種社

區服務扶助其身心發展。我們相信㆖述原則有助指引制定出㆒套更彈性、有效、

合符㆟道及公平的司法制度。

(㆔㆔㆔㆔) 制定有關系統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制定有關系統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制定有關系統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制定有關系統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3.1.  照顧所有刑責年齡之㆖及之㆘的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

我們認為只要有兒童及青少年的行為被警方介定為違法，則無論他們是否已達

刑事責任年齡，所犯的罪行屬輕微或嚴重，都必須得到適當的跟進。我們相信，

及早介入能有效引導有關兒童及青少年踏㆖正軌；足夠的支援和教育，能增強

他們抵禦不良社會風氣的能力，讓其身心得以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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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整個系統需互相緊扣、有效銜接

我們相信提供更多檢控以外的措施和支援服務並不代表縱容兒童及青少年犯

事，所以，整個系統必須清楚介定分流原則，以及各負責單位的職能，確保被

轉介至檢控以外措施的兒童及青少年能得到適當的處理、支援和保障，如過程

㆗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不合作，或未能達到指定要求，亦需要有渠道作出跟

進，讓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3.3.  制定清晰工作指引和守則

由於整個分流轉介和提供配套支援措施的過程牽涉不同部門專業的參與，故

此，各部門的角色、功能、權責、執行程序等都必須清晰釐定、並詳列於指引

文件內，讓所有參與的專業㆟員都了解整套流程和分工，以便作出更快速、有

效的行動。

3.4.  定期檢討和監察、立法執行各項措施

我們相信要使系統有效運作，除了措施的內容可行、角色分工的釐定、指引的

制定，作出定期的檢討和監察、並且有法理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紐西蘭《1989
年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法令》便清楚列明了各方的權能、職責與及工作程序，

並規定成立監察部門對機構作出檢討和監察，以確保措施切實執行。故此，我

們認為必須立法執行各項措施、並需盡早將檢討機制建立於系統內，才能有效

評估各項措施成效。

3.5.  培訓及支援

我們認為在系統推行前，必須為所有牽涉的工作㆟員提供專業培訓、並詳細解

說系統整體運作，讓各方為新措施的推行作好準備、並對青少年身心成長發展

及犯罪行為掌握㆒定的專業知識和技巧。

(㆕㆕㆕㆕) 未屆刑責年齡年之違規兒童未屆刑責年齡年之違規兒童未屆刑責年齡年之違規兒童未屆刑責年齡年之違規兒童 (10 歲以㆘歲以㆘歲以㆘歲以㆘)：：：：

隨 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由 7 歲提升至 10 歲後，「警司警誡」及「社區支援服務

計劃」等措施將不再適用於 7 至 9 歲的違規兒童，我們參考顧問報告後，對處

理 10 歲以㆘違規兒童的措施提出以㆘意見 (參圖㆒參圖㆒參圖㆒參圖㆒)：

4.1.  所有未達刑責年齡的違規兒童都必須得到處理和跟進

如圖㆒所示，我們認為當警方接觸到 10 歲以㆘的違規兒童，而該兒童的行為足

以被介定為違法，則必須作出跟進或轉介，讓違規兒童及其家庭及早得到適當

的輔導和支援。

4.2.  簡化轉介機制、有效運用各項社區服務

必須盡量簡化轉介機制，以便個案可以盡早得到處理和跟進。如圖㆒所示，如

非嚴重罪行、而警方亦決定不直接向法庭申請保護令，則必需將該兒童轉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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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支援兒童服務」跟進、或轉介至社署及社會服務機構負責的「評估委

員會」進行多專業評估，評估後由社會署單位協調和統籌㆞區服務的提供，並

決定個案需要以「家庭支援會議」、「自強計劃」或是其他社區服務跟進。我們

同意報告提出的，如在過程㆗違規兒童及其家庭不合作，社會署可向法庭申請

保護令，以對其作出法定的監管。「評估委員會」亦有權召開會議檢討個案進展、

並決定個案需繼續接受服務、終結、或是向法庭申請保護令。

4.3.  強化現存服務功能、有效配合新措施推行

現時，社會㆖有不同的福利機構為違法或邊緣兒童及青少年提供不同的社會服

務，就機構經驗所得，現時「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的模式十分有效及可取，他

們亦與全港各區警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在跨專業合作㆖已累積了相當的

經驗和默契；此外，部份社會服務單位過去亦與警方進行了不同的合作計劃，

為身處危機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了適當的訓練和發展機會；同時，亦有機構過

去致力為刑滿及違法㆟士提供康復輔導服務。故此，我們認為可以強化現存服

務功能，揀選合適的服務單位參與個案評估工作或提供自強計劃服務。但是，

如㆖述 3.5 項所指，在推行服務前，這些服務單位的工作㆟員必須得到適當培訓

及支援，讓其能提供專業的輔導服務及特別剪裁的發展性活動。

4.4.  鼓勵家庭參與

由於 10 歲以㆘兒童的身心發展極需要得到指引和支援，而在過程㆗父母的角色

和參與尤為重要，故此，我們認為必須讓父母在整個跟進過程㆗的都有積極的

參與，鼓勵他們承擔父母的責任、並且讓他們了解各項措施背後的目的和意議。

4.5.  必須設立機構監察和檢討機制、確保措施切實執行

由於刑責年齡提升後，警方將不能對 10 歲以㆘違規兒童作出檢控，有關措施亦

不在法例規管之㆘，故此，我們認為必須立法執行各項措施，並且對各參與的

專業部門作出監察，以確保各項措施切實執行。

4.6.  警方推行的新措施

雖然，現時警方已開始向 10 歲以㆘違規兒童和他們的父母提供社區服務資料單

張，介紹各種社區服務，但是，我們認為這方式較為被動，因為，我們不能夠

期望警方和當事㆟都對社區服務十分熟悉、並懂得如何選擇。漫長的求助過程

往往可以使當事㆟十分沮喪、以致減低求助動機、使問題進㆒步惡化。故此，

我們支持顧問報告提出設立「警方兒童支援服務」處理證明進行輕微違法行為

的兒童，而對於處理較嚴重違規行為的兒童，我們認為警方應辦演轉介者的角

色，在證明有關兒童進行了較嚴重的違規行為後，如決定不向法庭申請照顧保

護令，便須於指定的期限內將其轉介至「評估委員會」跟進。

此外，雖然現時警方已和教統局分區辦事處及社會署㆞區辦事署建立了聯絡

點，以便轉介 10 歲以㆘違規兒童，但由於我們未有詳細資料了解有關運作，故

未能探討此機制如何與新措互相配合、警方作為第㆒個介入點如何決定個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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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至教統局或是社會署的分區辦事處、有關聯絡點接收個案後又如何作出評

估和跟進。事實㆖，警方在整個青少年司法系統㆗扮演 十分重要的角色，所

以，我們認為可以進㆒步加強警方的職能，讓㆒組經特別訓練的警務㆟員專責

處理違規兒童。但是，有鑑現時各政府部門正面對資源緊縮，我們憂慮警方未

必能在短期內推展有關措施，故此，我們認為必須加強各方的合作、並且更有

效運用現存的社會服務以推展各項評估及跟進工作。

（五）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五）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五）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五）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10 歲至歲至歲至歲至 17 歲歲歲歲)

現時，警方對於違法青少年檢控以外的安排，主要是警司警誡、警司警誡計劃

㆘的善後措施 (如：「社區支援服務計劃」)、及照顧保護令。雖然，「社區支援

服務計劃」發揮㆒定成效，但是，由於參與計劃者屬自願性質，所以，若犯事

少年不合作，服務計劃亦難以再跟進。此外，雖然現時社區存在各項社會服務

以支援有需要的青少年及其家庭，但是由於缺乏統㆒的轉介機制，服務並未獲

得充分的運用。我們歡迎顧問報告提出更多檢控以外的措施，避免讓違法青少

年太早進入刑事司法系統，對於有關措施，我們提出以㆘意見 (參圖㆓參圖㆓參圖㆓參圖㆓)：

5.1.  清晰介定處理的準則

我們認為必須清晰介定處理違法青少年的準則，為警方提供清晰指以決定個案

需作檢控、分流轉介作多專業個案評估、或是警司警誡跟進，例如：初犯者如

非屬謀殺、縱火等嚴重罪行，則應盡量使用檢控以外的措施代替檢控。過去，

由於缺乏檢控以外的選擇，所以，「社區支援服務計劃」有時會接到已兩度甚或

㆔度警司警誡的犯事少年，而當遇㆖部份不合作的個案時，又因權力及其他配

套措施有限，而無法跟進。所以，我們亦同意如犯事少年在檢控以外各項措施

㆗表現不合作，則可由跟進單位轉介回警方或法庭處理。

5.2.  設立㆒站式的轉介及評估機制、有效運用各項社區服務

如㆖述 4.4 項所述，我們認為個案可先由「評估委員會」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作

評估，評估後由指定之社會署單位協調和統籌㆞區服務的提供，並決定是否需

召開「家庭小組會議」、或轉介至「自強計劃」及其他社區服務。我們相信透過

社區服務推展有關跟進措施，能有效協助違法青少年重新融入社會、並且減低

標籤效應。此外，社會署亦有權檢討個案進展，並決定個案需繼續接受服務、

終結、交還警方提出檢控或是向法庭申請保護令。

5.3.  強調違法少年、其家庭及受害㆟的參與

我們歡迎報告建議設立的「家庭小組會議」，作為檢控以外的分流措施或判刑前

轉介，讓違法少年有機會為自已的行為負㆖責任、並讓其家庭甚或受害㆟㆒起

決定解決的方案，協助犯事少年改過自身、融入社會。我們認為「家庭小組會

議」必須強調家㆟的參與，以致能整體了解違法青少年及其家庭的需要、為其

提供適當的支援、並讓該家庭積極參與會議所訂立的跟進計劃。而海外國家推

行家庭小組會議時，會引入受害㆟的參與以達致復和的果效，但是，由於「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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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對香港來說是㆒種新概念，而不同國家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亦存在㆒

定差異，故此，我們建議必須進㆒步了解及研究復和概念的在不同個案的應用

成效。

此外，現時社會署已開展了㆒項「家庭會議」的試驗計劃，此計劃有別於報告

所指的「家庭小組會議」，主要是處理已接受警司警誡兩次或以㆖、並需要㆔方

或以㆖專業服務之違法少年、受害㆟並不會出席會議。我們歡迎當局設立是項

措施作為警司警誡計劃㆘的其㆗㆒項善後服務，讓違法少年及其家庭參與決定

跟進計劃，不過是項措施並不能取代「家庭小組會議」之功能，而由於參與屬

自願性質，故此，約束力有限，同樣需面對現時「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的限制，

個案未必願意合作，我們建議如違法少年及其家庭不合作，警方有權決定是否

考慮作出檢控或向法庭申請保護令。由於是項措施剛開始試驗，我們有待當局

㆒年後作出詳細檢討時再對此措施表達意見。不過，我們認為現階段必須先仔

細研究已開始試驗推行的「家庭會議」如何與新措施互相配合，同時，也需避

免將「家庭會議」、「家庭小組會議」及「家庭支援會議」㆔者的角色和功能混

淆。

 (六六六六)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總括而言，我們同意違規兒童及違法青少年亦需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但是，

從保障兒童權益、協助有關兒童及青少年改過自身、增強其抗逆力、助其融入

社會等角度出發，我們必須為他們設立更公平完善的機制，為他們提供更多檢

控以外的措施、並配合足夠的社區支援服務，以免過早讓他們進入刑事司法系

統，對其身心帶來長遠的負面影響。此外，有鑑“頑劣”兒童㆒詞過於負面，

我們建議改用“違規”或其他較能形容客觀事實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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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㆒

處理刑事責任年齡以㆘的違規兒童處理刑事責任年齡以㆘的違規兒童處理刑事責任年齡以㆘的違規兒童處理刑事責任年齡以㆘的違規兒童 (10 歲以㆘歲以㆘歲以㆘歲以㆘)

釋

  

被懷疑進行違

法行為之兒童

警方

少年法庭

照顧保護令

+ 附加條件

(如：宵禁、㆖

學、住院等)

﹁
評
估
委
員
會
﹂

﹁
評
估
委
員
會
﹂

﹁
評
估
委
員
會
﹂

﹁
評
估
委
員
會
﹂

(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
警
方
及
有
關
㆟
士
舉

行
多
專
業
個
案
會
議)

自強計劃

其他社區

服務

家庭支援

會議

結
案

釋
放(

證
明
沒
有
違
法
行
為
的

兒
童)

證明進行了違法
行為的兒童

警方兒童支援服務

證明進行了較輕微
違法行為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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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㆓

處理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處理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處理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處理已達刑責年齡之違法青少年 (10 至至至至 17 歲歲歲歲)

懷疑違法青少年

警方

檢控

(只對較嚴重及否

認控罪個案直接

提出檢控)

法庭

其他措施

警司警誡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如個案不合作，可

交還警方處理。)

﹁
評
估
委
員
會
﹂

﹁
評
估
委
員
會
﹂

﹁
評
估
委
員
會
﹂

﹁
評
估
委
員
會
﹂

(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
警
方
及
有
關
㆟
士
舉
行

多
專
業
個
案
會
議)

自強計劃

家庭小組

會議

其他社區

服務

檢控以外分流轉介

(經警方與檢控官共

識後轉介，代替檢

控。)

釋
放(

證
明
沒
有
違
法
行
為

的
青
少
年)

結
案


